
2022年11 月

第XX 期

两行故事标题

Lorem Ipsum

2024年12 月

第XX 页

Lorem Ipsum

第XX 页

两行故事标题

第XX 页

两行故事标题

Lorem Ipsum

第XX 页

税务和法律快讯

第48/2024/QH15号《增值税法》



第48/2024/QH15号《增值税法》快讯 | 第 2 页

在2024年5月发布增值税法修正草案的快讯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公众意见征集与草案修订，

最终于2024年11月26日，在国民议会第八届会议期间正式通过了第48/2024/QH15号《增值税

法》。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税收法律体系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旨在优化商业环境，推动税

收征管的公平性与透明度。新法的实施将对企业的运营产生深远影响。本期快讯将对新法的

核心内容进行概述，并进行详细分析。

第8条：增值税确认时间

《增值税法》共04章18条，其中：

施行条例（第18条）

2025年7月1日

新增03条规定

第13条：增值税抵扣与退税中的禁止行为

第17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与补充规定

新的增值税法将于2025年7月1日起生效，除非涉及非

应税个人和个体户的相关条款，这部分将推迟至2026

年1月1日实施。

要点

简要介绍

补充增值税对电子商务和数字商务的相关规定（第4条和第9条规定）

对于在越南没有常设机构的外国供应商，通过电子商务或数字商务向越南境内组织和个人

提供服务的，应按10%的增值税税率征税。

此举与2019年《税收征管法》及其七项修正案（自2025年1月1日起生效）保持一致，涉及

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应税对象，具体如下：

在越南没有常设机构的外国供应商，通过电子商务或数字商务与越南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交

易的情况；以及

运营电子商务平台及具备支付功能的数字商务平台的组织，应当承担为平台上从事经营的

个人及个体户代为扣缴税款的责任。

此内容将由政府发布详细实施指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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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变化

新增规定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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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续）

发现错误时补充申报进项税额义务（第14条规定）

《增值税法》保持现有原则，即任何一个月或季度内产生的进项税额，必须在该月或季度

的应纳税额确认时进行申报和抵扣，并进一步明确规定：

当纳税人发现抵扣进项税额存在错误时，应在税务机关或相关主管机关公布税务稽查决定

之前，及时补充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 如果纳税人在发生错误的纳税期内进行补充申报，导致应纳税额增加或可退还税额减少，

则应在该纳税期内完成申报和扣除。

• 如果该纳税期的补充申报导致应纳税额减少或可结转至下一个纳税期的可抵扣税额发生

变动，则纳税人应在发现错误的纳税期内及时申报和扣除。

增值税确认时间的修订与补充规定（第8条规定）

修订进项税额抵扣条件（第14条规定）

删除了对需要出具非现金支付凭证的发票最低金额的要求。而非现金支付凭证已成为所有

货物和服务进项增值税抵扣的强制性条件，除非存在政府规定的特殊情况。

增加了出口货物和服务进项税抵扣所需的支持文件，具体包括：装箱单、提单、货物保险

单（如适用）等。

提高个人和个体户的增值税起征点（第5条和第17条规定）

年收入不超过 2 亿越南盾的个人和个体户的货物和服务可免征增值税。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和个体户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行了相应调整。

该规定将于2026年1 月 1日生效。

从法律层面对增值税确认时间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具体内容如下：

• 对于货物，无论是否已收到付款，增值税确认时间应以货物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给买方

的时间，或发票开具时间为依据。

• 对于服务，无论是否已收到付款，增值税确认时间应以服务完成时间或发票开具时间为

依据。

特殊货物和服务的增值税确认时间由政府另行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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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事项：

新增免税对象：

• 尚未加工成其他产品，或由自产、自捕自销并处于进口阶段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初步加工的

生鲜食品；

• 融资租赁公司进口并向非关税区企业提供融资租赁的货物；

• 其他特殊货物，例如用于支持自然灾害防控、流行病防控和战争的进口物资；以及用于边

境居民生产和消费的货物买卖与交换。

原免税、免申报增值税的项目调整为5%税率：

• 肥料；

• 近海及边境地区的渔船；农业生产专用机械设备；

• 购买养殖、畜牧、水产养殖及渔业产品的企业和合作社，这些产品尚未加工成其他形态或

仅经过初步加工，且销售给其他企业和合作社。

原免税的项目调整为10%税率：

• 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中心提供的证券登记及市场组织服务；其他证券业务活动；

• 根据政府规划提供的公共邮政、电信与互联网服务；

• 与动物园、植物园、公园、街道绿化及公共照明维护相关的服务。

取消适用5%税率的对象：

• 未经加工的松树树脂；

• 未经加工的木材；

• 糖及糖生产中的副产品，包括糖蜜、甘蔗渣和泥饼；

• 文化活动、展览、体育赛事、电影制作，以及与电影进口、发行和放映相关的活动。

修订适用于特定货物和服务的增值税税率（第5条和第9条规定）

要点分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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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增值税义务，修订与补充相关专业法规的规定，要点包括：

• 畜牧品种产品和动物饲料应依照《畜牧业法》相关规定；

• 植物繁殖材料参照《作物种植法》相关规定；

• 授信服务参照《信贷机构法》相关规定；

• 衍生产品参照《信贷机构法》、《证券法》和《商业法》相关规定；

• 教学与职业培训活动应依据《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相关规定；

• 国防和安全产品应依照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发布的产品清单，并参考总理发布的国防与安

全进口产品和服务清单；

• 医疗器械应参照《医疗器械管理法规》相关规定；

• 进口货物的应税价格应依据《关税法》规定的进口完税价格。

修订0%增值税适用的出口货物和服务定义，具体如下：

• 出口货物包括从越南销往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并在越南境外消费的货物；从越南境内销

售给非关税区内组织，并在非关税区消费的、用于生产出口活动的货物；

• 出口服务包括直接提供给外国组织和个人，并在越南境外消费的服务；直接提供给非关

税区组织，并在非关税区消费的、用于生产出口活动的服务。

新增适用0%税率的项目：在检疫区出售给已办理出境手续的个人（无论是外国人或越南人）

的货物。

规范现行增值税法的实施细则：

• 免税店销售的货物及其他出口货物和服务适用0%增值税税率；

• 不适用0%增值税税率的情形。

此内容将由政府发布具体实施指南。

修订适用0%增值税的出口货物和服务相关规定（第9条规定）

增加规定增值税义务的专业法规参考规定（第5条规定）

要点（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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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适用5%增值税税率的货物和服务退税规定：

• 营业场所仅生产或提供适用5%增值税税率的货物或服务，且在连续12个月或4个季度内未

抵扣的进项税额达到3亿越南盾及以上，可申请增值税退税；

• 如果营业场所生产或提供适用不同增值税税率的货物或服务，需按照政府规定的分配比例

办理退税。

修订出口业务增值税退税规定：

• 对进口货物复出口至其他国家，不予退税；

• 当纳税人未单独核算出口与境内销售的货物或服务时，进项增值税的分配比例将依据退税

期间出口收入总额与应税货物或服务收入总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 对超过上期出口收入的10%且尚未办理退税的进项税，将在下一期出口活动退税时进行抵

扣。

修订投资活动增值税退税规定：

• 将扩建投资项目纳入增值税退税范围予以考虑；

• 补充规定，自投资项目或投资筹备完成之日起，提交增值税退税文件的期限为1年；

• 确定投资项目或投资筹备完成之日为项目产生收入的起始日，但不包括试运阶段的收入、

金融收入及原材料清算所得。

删除关于企业所有权转让、企业变更、合并、分割或终止经营时的增值税退税规定（除解散

或破产情况外）。

补充增值税退税适用条件：卖方需已对其所开具的发票进行了申报并缴纳增值税。

修订增值税退税相关规定（第15条规定）

要点（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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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抵扣与退税的禁止行为规范包括：涉及发票买卖的非法行为；使用虚假发票或文件；

制造虚假交易记录；在暂停营业期间开具发票（除特殊情况外）；未按规定提交电子发票数

据；伪造或非法获取发票信息系统数据；通过贿赂或欺诈手段非法获得税款；以及关联方之

间为逃税或挪用资金而进行的非法串通行为。

• 总体而言，新颁布的增值税法展现了国会和政府在建立严格法律体系和完善法规方面的

坚定决心，旨在确保法律与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专门立法相一致，并有效支持纳税人

的合规运营。此次修订内容，尤其是涉及出口商生产经营活动及国际供应链参与的重要

提案，引发了商界广泛关注。然而，现阶段的立法仅是确立基本原则的第一步，后续将

通过发布法令和实施细则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导。因此，企业应密切关注并严格遵循相关

法规的实施细则。

• 新增值税法与近期的热点话题紧密相关，特别是关于出口服务适用0%增值税税率的条

件——即“直接服务于出口生产活动”。这些关键规定应在相关法律的指导性文件中得

到明确阐述。通过更加全面的分析与审查，可以为企业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帮助其有效

合规。

• 从商业角度来看，企业应积极评估新增值税法带来的变化，进行充分的税务和业务规划。

具体而言，企业应评估增值税法变化对经营活动的多维度影响，包括现金流、利润、投

资决策及风险管理等。此外，企业还应适时调整商业模式和供应链，以快速响应并适应

新的增值税法要求。

• 鉴于新增值税法的深远影响，建议商界与税务专家密切合作，评估与分析新法规对各自

企业的具体影响，从而确保合规并制定有效的商业及税务战略。

德勤的观点

规范增值税抵扣与退税的禁止行为（第13条规定）

要点（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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